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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7       股票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19-061 号 

转债代码：110056       转债简称：亨通转债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 5月 12日晚，部分媒体发布名为《亨通光电 33亿预付款与集团

69亿其他应收款之谜》的文章。传闻的主要内容为：1、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对

象与亨通光电的定增对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贸易毛利率难以覆盖资金成本，

公司资金需求强烈的情况下，亨通光电仍预付大额款项给凯乐科技；3、募投项

目的投资强度和开发目标未能够达到计划，有所放缓。 

 针对上述报道，经核查，所提及的相关内容为不实报道。为了避免对投

资者产生误导，现作出澄清说明。 

 

一、传闻简述 

（一）传闻简要情况 

2019 年 5 月 12 日晚，部分媒体发布名为《亨通光电 33 亿预付款与集团 69

亿其他应收款之谜》的文章。传闻的主要内容为：1、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对象

与亨通光电的定增对象之间存在密切关系；2、贸易毛利率难以覆盖资金成本，

公司资金需求强烈的情况下，亨通光电仍预付大额款项给凯乐科技；3、募投项

目的投资强度和开发目标未能够达到计划，有所放缓。 

针对上述报道，经核查，所提及的相关内容为不实报道。为了避免对投资者

产生误导，现作出澄清说明。 

二、 澄清说明  

（一）关于“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对象与亨通光电的定增对象之间存在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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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澄清说明： 

1、经核实，2017 年参与亨通光电定增的投资者上海普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崔根良先生均没有与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客户共青城亨通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汇至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发生除

出资以外的其他资金往来，也没有与普罗弘盛（天津）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贝致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生除出资以外的其他资金往

来。2017 年亨通光电定增资金与亨通集团其他应收款无任何关联。 

（1）2017 年 12 月，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上海普

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出资设立普罗弘盛（天津）股权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该合伙企业主营业务为对外股权投资。共青城亨通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仅为 1%，截止目前，共青城亨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出资 60.6 万元。经与普罗弘盛（天津）股权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核实，其没有与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上海普罗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除出资以外的其他

资金往来。 

截止目前，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出资上海汇至股

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5940 万元，经与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核实，其没有与上海汇至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发生除出资以

外的其他资金往来。 

（2）崔根良先生于 2013 年出资投资上海贝致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4500 万元，该合伙企业主营业务为对外股权投资。经与崔根良先生确认，除该

出资款外，崔根良先生及亨通集团与上海贝致恒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没有

其他资金往来。 

2015 年 10 月至今，亨通集团与上海汇至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共青城亨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生的其他应收款往来均为委托投资

款，与 2017 年亨通光电定增资金无任何关联。 

2、经核实，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与亨通

集团及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无任何股权关系。 

3、本公司业务经营和资金管理完全独立于亨通集团，未通过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地将资金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使用。公司募集资金严格遵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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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存放和使用。 

（二）关于“贸易毛利率难以覆盖部分资金成本，公司资金需求强烈的情况

下，亨通光电仍预付大额款项给凯乐科技”的问题澄清说明： 

公司于 2016 年下半年开发了某央企集团单位专网通信设备的供货资格与供

货渠道，并委托湖北凯乐科技代工。最终客户为国务院国资委直属的中央企业的

全资子公司；业务关键部件供应商由客户指定，公司采购时以银票预付。该项业

务属于正常的商业往来。同时，该业务扣除资金等成本，2018 年实现净利润

6,732.20 万元，符合商业逻辑。具体如下： 

1、预付款项产生系所处业务环节中的议价能力所决定 

该项业务中，最终客户为央企，供应商亦为客户指定。因此，公司在供应端

和在客户端议价能力均很弱，该业务由此产生大额的预付款项。如果公司自己直

接制造而非代加工的情况，也同样会产生大额预付款项，这是所处业务环节中的

议价能力所决定，而非代加工所致。 

2、公司向凯乐科技采购时未发生实际的现金支出 

因业务的特殊性，需向客户指定的上游供应商购买部件，加工后提供给客户。

受生产资质、生产场地和设备等因素的制约，公司暂时并不具备加工能力，因此，

由凯乐科技为公司进行 OEM 代加工，代加工期间由凯乐科技向客户指定的上游

供应商采购。 

由于上述专网通信设备关键部件在总成本中占比较高，且因其高技术含量和

特殊性需要全额预付采购款，采购时未发生实际的现金支出。因此，公司以银行

承兑汇票方式预付给凯乐科技，再由凯乐科技向其上游供应商预付采购款。待产

品交付客户后，按照约定进行货款结算。 

公司向凯乐科技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采购时未发生实际的现金支出。 

3、凯乐科技按与我司约定代加工合同，分期分批进行加工生产。已按合同

要求按时交付产品，不存在占用我司资金的情况。 

4、该项业务盈利，预付款项结转正常 

该业务扣除资金等成本，2018 年实现净利润 6,732.20 万元。截至目前，业

务开展顺利，预付款项都能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结转。 

5、公司聚焦于高质量业务的发展 

公司聚焦于高质量业务的发展，对低毛利率的此类业务正在逐步调整。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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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4 月末，公司预付凯乐科技款项余额已从 2018 年末的 26.35 亿元降低至

10.16 亿元。 

（三）关于“募投项目的投资强度和开发目标未能够达到计划，有所放缓”

的澄清说明：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基于决策当时的市场环境和自身经营计划，经

过了审慎决策。募集资金到位后，募投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部分募集资金项目

由于外部市场环境或公司自身经营策略、经营计划发生了变化，为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公司对部分募集资金用途进行了合理的变更或调整，但该等变更或

调整仍然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战略逻辑。如“能源互联网领域海底光电复合缆扩

能项目”将部分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变更至亟需投入的产业链下游的“海上风电

工程施工项目”，坚定不移地发展公司“海洋战略”；如“新能源汽车传导、充

电设施生产项目”、“智能充电运营项目（一期）”、“大数据分析平台及行业

应用服务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公司印尼和印度海外光通信产业园建设（尚

待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体现了公司聚焦光通信主业和秉承“看着世界地

图做企业，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意图。 

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变更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经过董事会、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审慎决策，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并及时、准确地履行了

信息披露义务。并且，公司在每半年度和年度的《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以及《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中，均对募集资金项目投资进

展情况进行了分析说明。公司正在积极推进募投项目的投资建设。 

2019 年可转债的募投项目——新一代光纤预制棒扩能改造项目投资进度已

达到 70%，符合该募投项目的计划建设进度。 

三、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公告为准。若因相关媒体的误导性报道对公司造成严重

影响，严重损害广大投资者及公司的利益，公司将保留追究相关当事人法律责任

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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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四日 


